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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届会议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10 日，波恩  

议程项目 4(a)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  

  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届会议决定提出以下决定草案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通过。 

决定草案－/CP.15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的有关条款，尤其是第四条第 1、第 3和第 7款，以及第十二条第 1、第 4、第 5

和第 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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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第 8/CP.5号、第 3/CP.8号、第 17/CP.8号和 8/CP.11号决定， 

 认为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为改进非《公约》附件一所

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进程作出了很大贡献，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从而增

强这些缔约方编制国家信息通报的能力， 

 强调应该为国家信息通报编制进程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支持，也应该为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

一个论坛，交流这一进程的经验， 

 确认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制是一项持续性进程， 

 1.  决定重新设立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任期三年，

从 2010年到 2012年； 

 2.  还决定专家咨询小组的成员应与第 3/CP.8号决定附件第 3至 8段所述要求相同， 

 3.  进一步决定专家咨询小组应由列于《公约》专家名册的专家组成，他们应具有温室气体清

单、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减缓问题以及与编制国家信息通报进程相关的其他问题的专门知识， 

 4.  鼓励各区域集团在为专家咨询小组提名专家人选时，力求确保以上第 3段所述专业领域的

均衡代表性； 

 5  决定专家咨询小组在执行任务中应按照本决定所附经修订的职权范围运作； 

 6.  还决定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将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和任务以及有无继续保

持的必要； 

 7.  请秘书处按照《公约》第八条第 2款(c)项和第 17/CP.8号决定，为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提

供便利，为此： 

(a) 组织专家咨询小组的会议和研讨会，编写其会议和研讨会的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

审议； 

(b) 在预算拨款的范围内，根据要求向咨询小组提供技术支持，特别是在编制国家信息

通报进程所涉及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减缓评估、研究和系

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技术转让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 

(c) 散发专家咨询小组、有关专家和组织编写的信息材料和技术报告； 

 8.  请《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捐助资金支持专家咨询小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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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职权范围  

 1.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专家咨询小组)的目标是，

改进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进程和编制，为此向非附件一缔

约方，包括尚未完成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的缔约方，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 

 2.  专家咨询小组在履行职责时，应： 

(a) 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其定期开展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脆弱性和适

应性评估、减缓评估、研究和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技术转让和能力

建设等活动，以改进其国家信息通报的准确性、一致性和透明度； 

(b) 就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制国家信息通报指南未来修订

应考虑的内容，酌情提出建议，应考虑到非附件一缔约方在编制最近国家信息通报

中遇到的困难； 

(c) 持续不断地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咨询，便利于发展和长期维持国家信息通报

包括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进程，建立和保持国家技术队伍； 

(d) 根据请求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技术咨询，说明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1款(f)项将

气候变化考虑纳入有关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的步骤； 

(e) 根据请求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现有活动和方案的信息，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资

金和技术援助来源的信息，以方便和支持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信息通报； 

(f) 在可用资源的范围内，就以上第 2段(c)分段可能时就以上第 2段(a)分段所述编制国

家信息通报的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包括举办研讨会、实际操作培训和教员培训，借

鉴缔约方的经验/和教训。 

 3.  专家咨询小组在拟订和执行其工作方案中应考虑到各《公约》专家组的其他相关工作，以

避免重复。 

 4.  专家咨询小组应就以上第 2段所指事项提出建议，供附属履行机构审议。 

 5.  重新设立的专家咨询小组应在第一次会议上拟定 2010年至 2012年工作方案。  

 
 

-  --  --  --  -- 


